


併入年度所得申報

龍	華	科	技	大	學
領據Receipt(外籍人士專用)
日期：	年	月	日

	
事由款項名稱Event：		 具領人英文全名 Receiver：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款人簽章Signature：	
新台幣	 	拾	萬	佰	拾	元 整 ( 請 填 寫 總 額 )

代扣所得稅額(	%)：	元，代扣補充保費	元，勞、健保自付額	元，勞退自提	元，
離儲自提	元，其他	元 實領金額：	元整
(扣繳率請參照注意事項5)

	在台地址或國外地址
Present Address
	

	
所得人統一編(證)號Taxpayer’s ID NO.
	
	
	
	
	
	
	
	
	
	
	國籍Nationality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護照號碼Passport NO.
	

	注意事項:
1.本收據核銷時應檢附核准簽文、護照及居留證影本。
2.填寫不清或未代扣應扣稅金者，退回業務單位補正後始得核銷。
3.若無法於期限內備齊資料辦理，導致延誤完稅申報時程，依法須於给付日後十日內完成申報，請於給付日或前檢討核准簽文護照、居留證影本及稅金送至出納組。
4.「所得人一編(證)號」欄位之填寫方式：
(1)大陸地區人民在臺已配發有統一證號者，請填「統一證IDNO.」，無證一證號者，則第1格填9，第2格至第7格填西元出生年後兩位數及月、日各兩位數，第8格至第10格空白（如：西元1915年5月27日出生，則填９１５０５２７）。
(2)所得人為大陸地區人民以外之個人者：A.請依所得人持有之居留證上之「統一證號」填寫，共計10碼，前二碼為英文字母，後八碼為阿拉伯數字。B.無統一證號而有中華民國來源所得之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，請依舊制稅籍編號填寫
。稅籍編號共計10碼，按所得人護照上之資料，前八碼填上西元出生年月日，後二碼填寫所得人英文姓名欄前2個字母(如
：西元1945年12月19日出生，則填１９４５１２１９ＣＨ）；港澳視同外籍。5.稅率薪資：
(1)6%基本工資1.5倍以下(2)18%基本工資1.5倍以上
[bookmark: _GoBack](3)執行業務所得20% (給付不超過5,000元免扣繳，但仍需依規定申報)



